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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办〔2021〕103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开展按疾病诊断 
相关分组 DRG 付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各有

关部门和单位： 

《苏州市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改革实施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第 13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 5月 1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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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
DRG 付费改革实施方案 

 

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、

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（苏政办〔2018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苏州市政府办

公室《关于印发苏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意

见的通知》（苏府办〔2020〕62号）文件要求，为稳妥推进按疾

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付费改革，现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

民健康为中心，逐步建立以保证质量、控制成本、规范诊疗、提

高医务人员积极性为核心的 DRG付费和绩效管理体系。建设技术

标准与国家统一、支付与管理政策体系完备、经办规程可靠便捷、

专家队伍实力过硬的 DRG付费模式，实现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更高、

医保管理更加精准；医疗支出合理补偿，医疗技术充分发展，医

疗资源有效配置，参保患者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，经济负担有效

减轻，医保患三方共赢的目标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付费改革，坚持以收定支，确

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；坚持合理诊疗，强化医疗质量医保支付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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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；坚持精细管理，提升医疗机构核心竞争能力；坚持部门协作，

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攻坚；坚持全市统筹，县市同步推进改革工作。 

三、改革医院范围 

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，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可纳入改

革范围。 

四、重点工作任务 

建设一套信息系统，建设高效可行的 DRG信息系统，执行国

家技术规范，对医疗机构上传数据进行模拟运行，充分运用数据

和信息技术，研判医疗机构管理绩效，分析基金支出，强化医保

稽核，为行政决策、经办服务和医院管理提供支撑。 

执行一组规范标准，规范统一改革范围内医疗机构病案书写

和信息采集，执行国家医保局统一制定的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、

医疗保障疾病分类和代码、医疗保障手术及操作分类与代码，结

合本地实际，适当进行调整。 

完善一系列配套政策，结合模拟运行数据，综合考虑重点学

科发展、分级诊疗等政策要求，科学合理确定结算指标，形成 DRG

付费体系，制定结算办法、经办规程、协议要求、绩效管理等配

套政策，建成完整管理体系。 

建立一套规程，建立符合我市实际的临床病历信息、医保收

费信息规范，统筹考虑不适用 DRG付费的病例，实现总额控制下

DRG 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支付，形成符合我市支付实际的一套规

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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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一支专业团队，DRG 付费方式属于医保支付和医疗机构

整体管理的重大变革，医保行政部门、经办机构、医院临床、医

务、病案、收费、医保、信息部门面临更高的管理要求，开展必

要培训，组建专业团队，要求专人负责，共同推进医保事业和医

疗机构的高质量发展。 

五、进度安排 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2021年 4月～6月）：开展动员部署。成

立领导小组、工作专班，组成技术专家组。对相关单位开展业务

培训。完成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信息系统招标。 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2021 年 7 月～12 月）：完成信息系统开

发与部署；推进改革范围内医疗机构病案书写和病例信息规范；

研究 DRG付费结算办法。 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2022 年 1 月～12 月）：模拟运行，根据

数据与各医疗机构协商谈判，确定相关结算指标，研究 DRG相关

医保稽查、年度考核、激励约束机制等配套政策。 

（四）第四阶段（2023年）：对模拟运行情况评估后经医保

支付方式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正式实施。 

六、组织架构 

（一）组建苏州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领导小组。 

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及市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

组建我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领导小组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技术专家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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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市医保局。办公室主要职责：督促本项目按时序

高质量推进，发现实际问题，提出解决措施，重大问题提请领导

小组统筹协调。 

技术专家组承担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具体工作，具体分组如下： 

1．政策技术专家组：由市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相

关业务处室（单位）负责人，本地专家代表组成，负责研究落实

DRG 付费国家分组原则和技术规范，完善本地化分组、点数、点

值等指标，研究结算方案，制定全市结算办法。 

2．医院指导专家组：由市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相关业务处

室（单位）负责人组成。负责推进医院病案规范、编码对接、落

实医疗保障结算清单填报等工作，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基本病案信

息采集，保障数据准确性。 

3．信息建设专家组：由市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相关业务处

室（单位），各医疗机构相关业务科室及软件支持公司业务负责

人组成，负责收集、分析医疗机构业务数据，规范医院数据上传

标准，配合完善分组，完成医疗机构信息平台改造工作。 

4．培训评估专家组：由专家库成员组成，负责协助做好政

策业务培训，指导医疗机构技术问题，开展专业业务培训，做好

绩效评价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职责分工。 

市医保局：负责做好本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制定、组

织实施和统一管理工作，统一采集编码、分组器、结算办法、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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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则、监督考核办法等政策要求；做好信息系统招标研发建设

工作，组织医疗机构培训，加强日常稽核检查；推动协调金保系

统、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和 DRG付费系统的信息对接；组织开展相

关培训。 

市财政局：负责保障对医保支付信息系统研发建设、运营、

业务培训等的财政投入； 

市卫生健康委：负责督促医疗机构日常规范，强化诊疗行为

监督管理，协助做好医疗机构病案书写规范工作，做好绩效评价

管理体系，督促指导医疗机构做好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。 

各级医保部门负责指导本辖区内医疗机构支付方式改革相

关工作，协调信息系统开发，做好医保结算清单信息收集，督促

医疗机构及时有效上传关键信息，完善不在本次改革范围内医疗

机构医保结算政策衔接。 

各改革范围内医疗机构：由医疗机构分管领导协调医保、病

案、信息、财务等部门，做好有关数据来源的质量控制，确保医

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各指标项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。按规范提供

历史三年病案数据，按时、按质上传关键信息，做好信息系统开

发改造，按期上线。 

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11日印发  


